事项编码：050011600011332500002614331101
困境儿童认定及基本生活费给付服务指南

市民政局

困境儿童认定及基本生活费给付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涉及的内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给付
适用对象：个人
二、事项审查类型

无
三、审批依据

（一）《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浙民儿〔2014〕87号） 各地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采取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目前应重点保障父母双方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以及困难家庭的重度残疾、患重病和罕见病儿童。 对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实行基本生活补贴，按照各地社会散居孤儿的养育标准发放。对于重度残疾儿童以及重病和罕见病儿童等其他类型的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各地可视当地实际情况来定。已经享受生活费补助的对象，不再享受城乡低保金。对于已经享受低保救助的困境儿童，也可以参照社会散居孤儿的养育标准，采取补差的办法，落实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费。 （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意见》（浙政办发[2017]67号） 困境儿童主要是指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和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费参照当地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补差发放。对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其他困境儿童，可以参照社会散居孤儿的养育标准，采取补差的办法，落实基本生活费。
四、受理机构

丽水市/莲都区绿谷大道50号/南明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
五、决定机构

丽水市民政局
六、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条件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及其他贫困家庭中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父母双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家庭儿童及自身重度残疾、患重病、患罕见病的儿童。
八、禁止性要求

无禁止性要求
九、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必要性及描述
	出具单位
	备注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表》
	纸质或电子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本人近期二寸免冠照片
	纸质或电子
	2张
	必要
	
	

	困境儿童申请报告（由村（居）委会出具）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与监护人关系证明（由村（居）委会出具）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事实无人抚养家庭情况证明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本人或监护人银行存折（卡）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本人及监护人户口簿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个人身份证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申请对象父母死亡、服刑、不履行抚养义务（失踪、弃养）两年以上证明等相应证明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疾病诊断、父母再婚、二代残疾证、低保证等根据实际家庭情况提供的证明材料
	系统自动获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者提交
	一份
	必要
	
	


十、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网上申请,现场窗口申请
联系电话：12345
办公地址: 南明山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丽水市莲都区绿谷大道50号）一楼民政窗口;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个人提出申请，由南明山街道受理审核上报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复核批准，南明山街道给付补助

十二、办理方式

十三、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20工作日 

承诺期限：即办
时限说明：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减免说明


十五、审批结果

审核给付

十六、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送达

送达方式：代办员送达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享受基本生活费的权利。

（二）申请人提交材料需真实有效。

十八、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0578-2091580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0578-12345或12345投诉热线

网上投诉：http://zxts.zjzwfw.gov.cn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南明山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丽水市莲都区绿谷大道50号）一楼民政窗口
办公时间：全年工作日夏季8：45-12:00，14:45-18:00；春秋季8:45-12:00,14:15-17:00；冬季8:45-12:00,13:45-17:0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电话查询：0578-2091580
网上查询：bsjd.zjzwfw.gov.cn

二十二、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次数说明：0
附录1 困境儿童认定及基本生活费给付流程图

[image: image1.jpg]Fh

EiE

H (B) 82 (RE) HE
BABRETEEER, ¥
BERUR AR (HiE)

&%

= () 858 FFHERY
ERRHR k1)
FFHERG
REEEE >

) b

“FiH





附录2 相关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材料空白表、示例表，请在“申请材料”中单独下载打印

附录3 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
困境儿童父母一方刑满释放的，是否还能继续享受补助？

解答：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浙民儿〔2014〕87号） ，父母一方刑满释放的，从其父母刑满释放满2个月后的次月起终止发放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

2、问题：

父亲亡故，母亲失踪一年，是否可以申请困境儿童生活费补助？

解答：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通知》（浙民儿〔2014〕87号），困境儿童由本人或其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时，若父母一方失踪等情况，应由其村（居）委会出具其失踪不履行抚养义务两年以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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